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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 

  1.1 評估方式  

   除查核申請人的年資證明文件外，評估方式可包括：  

   (i) 面見；  

   (ii) 筆試；  

   (iii) 實務；     

   (iv) 以上評估方式的組合。  
 

註：部份能力單元組合的評估方法除了一般面見、實務評估或筆試外，亦會因

應需要，附加特別要求，例如於面見期間，需要申請人展示個人設計作品資料

夾，或需作簡單示範，詳情請參閱評估大綱。  

 

  1.2 評估程序  

   評估程序按個別能力單元組合及評估方式而定。   

 

  1.3 評估準則  

   申請人須達到能力標準說明所定的最低能力要求，方為通過評估。  

 

  1.4 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分別為：  

   (i) 達標  

   (ii) 未達標  

   (iii) 不予評級  

 

2. 評估規則 

  2.1 更改評估日期  

2.1.1 申請人如需更改已約定的評估日期，必須先以電話通知再以書面申請，

並且只可改期一次。  

 

2.1.2 更改評估日期申請信必須最遲於已約定的評估日前 14 天，以電郵、圖

文傳真、郵寄或親身送達過往資歷認可事務組（下稱「事務組」）；遲交

的申請，恕不受理。  

 

2.1.3 獲准改期的申請人將列入輪候評估名單中最後一名，事務組將依名單次

序，分配評估日期，約需等候 3 個月。  

 

2.2 缺席評估  

2.2.1 除了因病並能提供相關證明以外，申請人如未能依照原訂時間接受評估，

均當「缺席」論而不會獲另訂日期再作評估，已繳交之評估費用亦概不

發還。缺席者如想再參加評估，必須重新遞交申請表格及評估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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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申請人如因病未能出席評估，須盡快通知事務組 (最遲於評估日翌日)，

並須於原訂評估日期後 7 天內提交有效的醫生證明文件 (須為正本或經

公司核實的副本 )，文件上顯示的病假日期須包括原訂評估日期；未有依

時通知或逾期提交病假證明者均不獲受理。事務組只接受申請人因病而

改期一次。  

 

2.2.3 如申請人未能於遞交申請後一年內完成評估，事務組將不會就有關申請

另訂日期再作評估，已繳交的申請費用亦不會退還。  

 

  2.3 面見評估規則  

2.3.1 事務組會為面見評估進行錄影錄音。除評審或其他法律理由，有關視像

及錄音將於上訴期限屆滿之後銷毀。 ` 

 

2.3.2 經批准參加面見的申請人，方可進入面見場地。  

 

2.3.3 申請人必須於指定之場地進行面見評估。  

 

2.3.4 申請人須於面見評估開始前 15 分鐘向事務組職員報到。遲到者不會獲

得補時，面見評估開始後，遲到超過 10 分鐘的申請人將不得進入面見

場地。  

 

2.3.5 申請人報到時須出示有效之身份證以供核實身份。未能出示身份證或身

份未能核實者，不得參加評估並當缺席論。  

 

2.3.6 申請人須於進入面見場地前及進行期間關掉手提電話、響鬧裝置、任何

有錄像、錄音及播放功能的儀器。面見場內嚴禁申請人錄像、錄音及拍

照。  

 

2.3.7 申請人可攜帶評估所需要使用的私人工具及物料進入面見場地，惟所使

用的私人工具必須符合香港法例，例如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機電工程署規管及執行的條例等。  

 

2.3.8 申請人在面見評估開始後或進行期間，須經評核員准許，方可離開面見

場地。未經批准而離場，將不獲准重新進入面見場地繼續進行評估。  

 

2.3.9 在進行面見期間，所有私人物品包括温習資料，必須放置在指定地方。 

 

2.3.10 申請人須負責個人財物的安全，帶入面見場地的個人物品如有損失、被

竊或毀壞，事務組及職業訓練局毋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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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面見場地內不得飲食、吸煙及喧嘩。  

 

2.3.12 面見評估結束時，申請人須得到評核員指示方可離開面見場地。  

 

  2.4 筆試評估規則  

2.4.1 經批准參加筆試的申請人，方可進入筆試場地。  

 

2.4.2 申請人必須於指定之場地進行筆試。  

 

2.4.3 申請人須預早 15 分鐘向事務組職員報到。遲到者不會獲得補時，筆試

開始後，遲到超過 10 分鐘的申請人將不得進入筆試場地。  

 

2.4.4 申請人報到時須出示有效之身份證以供核實身份。未能出示身份證或身

份未能核實者，不得參加評估並當缺席論。  

 

2.4.5 申請人須於進入筆試場地前及進行期間關掉手提電話、響鬧裝置、任何

有錄像、錄音及播放功能的儀器。筆試場內嚴禁申請人錄像、錄音及拍

照。  

 

2.4.6 申請人在筆試開始後，須經監考員准許，方可離開筆試場地。未經批准

而離場，將不獲准重新進入筆試場地繼續進行評估；在筆試結束前 10 分

鐘內，申請人不得離開筆試場地。  

 

2.4.7 在進行筆試期間，所有私人物品必須放置在指定地方。  

 

2.4.8 申請人須負責個人財物的安全，帶入筆試場地的個人物品如有損失、被

竊或毁壞，事務組及職業訓練局毋須負責。  

 

2.4.9 除非獲監考員批准，否則申請人必須按指定編號就座。  

 

2.4.10 筆試場地內不得飲食、吸煙及喧嘩。  

 

2.4.11 筆試結束時，申請人仍須安靜就座，直至得到監考員指示方可離開筆試

場地。  

  

2.4.12 申請人不得將評估試題、答卷、草稿紙等攜離筆試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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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實務評估規則  

2.5.1 實務評估必須於指定評估中心或申請人日常工作的地點（即「在職工作

間審視」）進行。在職工作間審視只適用於印刷及出版業及申請人有實

際困難而未能到指定評估中心接受評估的特殊情況。工作間必須預先獲

得事務組審批，方可作為實務評估場地。事務組可能要求申請人提供場

地資料，如相片等，以作決定；亦有可能要求視察工作間，檢查其設備

及儀器是否達到要求。申請人於在職工作間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及儀器，

必須符合香港法例，例如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機電工程署規管及執行的條例等。  

 

2.5.2 選擇在職工作間審視的申請人必須預先獲得其工作間僱主書面承諾，准

許以其工作間作為實務評估場地，及提供一切所需的設備、儀器及物料

作評估之用；並需書面註明在評估期間，如有任何不慎受傷，或工具、

設備和儀器損毀，事務組及職業訓練局毋須負責。  

 

2.5.3 申請人必須於指定評估場地或預先獲得批核的在職工作間接受實務評

估。  

 

2.5.4 經批准參加評估的申請人，方可進入實務場地。  

 

2.5.5 申請人須於實務評估開始前 30 分鐘，在實務場地向監考員報到。遲到

者不會獲得補時，實務評估開始後，遲到超過 30 分鐘的申請人將不得

進入實務場地。  

 

2.5.6 申請人報到時須出示有效之身份證以供核實身份。未能出示身份證或身

份未能核實者，不得參加評估並當缺席論。  

 

2.5.7 申請人須於實務評估開始前及進行期間關掉手提電話、響鬧裝置、任何

有錄像、錄音及播放功能的儀器。實務場內嚴禁申請人錄像、錄音及拍

照。  

 

2.5.8 在實務評估過程中，如申請人在操作任何工具、設備或儀器時不慎受傷

或傷及別人或導致死亡，事務組及職業訓練局毋須負責。  

 

2.5.9 申請人如在進行實務評估過程中損毁評估場地任何機器、工具或設備，

需按價賠償。  

 

2.5.10 申請人在實務評估進行期間，須有合理解釋及經監考員及評核員准許，

方可離開實務場地。未經批准而離場，將不獲准重新進入實務場地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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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評估。  

 

2.5.11 在進行實務評估期間，除所需文件、工具、設備及儀器外；所有私人物

品必須放置於不影響實務評估的地方。  

 

2.5.12 申請人須負責個人財物的安全，帶入實務場地的個人物品如有損失、被

竊或毁壞，事務組及職業訓練局毋須負責。  

 

2.5.13 實務評估場地內不得飲食，吸煙及喧嘩，並嚴禁一切與實務評估無關的

施工及作業。  

 

2.5.14 實務評估結束時，申請人仍須耐心等待，直至得到監考員及評核員指示

方可離開實務場地。  

 

2.5.15 申請人不得將評估試題、評估中心提供的物料、工具或設備攜離實務場

地。  

 

2.5.16 評分後的所有成品，未得監考員及評核員批准，不得擅自拆除或回復原

狀。  

 

2.5.17 申請人之成品會由監考員拍照記錄，評估過程或會被錄影。除評審或其

他法律理由，有關錄影片段及相片檔案將於上訴期限屆滿之後銷毀。  

 

  2.6 終止評估  

監考員及評核員可以根據下列理由終止評估：  

(i) 存在利益衝突；  

(ii) 申請人未有按評估規則或計劃進行評估；  

(iii) 出現危險；  

(iv) 申請人受傷；  

(v) 評估工具、設備、儀器損壞；  

(vi) 超過原定評估時限；  

(vii) 惡劣天氣；  

(viii) 申請人以任何方式作弊。  

 

  2.7 惡劣天氣安排  

2.7.1 天文台在上午 6 時 15 分已發出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或「極端情況」，當日下午 1 時或之前之評估將會取消。  

 

2.7.2 天文台在中午 12 時或之前取消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或「極端情況」，當日下午 2 時或之後之評估將會如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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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如評估開始後天文台始宣告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是次評估仍會繼續

進行。  

  

3. 取消資格 

  3.1 申請人如觸犯以下行為將會被取消資格：  

  (1) 評估期間不遵守評估規則或評核員的指示；或  

  (2) 以任何方式作弊。  

  

 3.2 申請人不可以直接或透過任何方式向事務組職員或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或款

待，否則可能會觸犯法例，其已獲取的資格亦會被取消。  

  

4. 證書頒發 

 4.1 一般情況下，事務組會於評估完成後約一個月，郵寄「評估結果通知書」予申

請人。基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評估結果不會透過電話、電郵或圖文傳

真發放。  

 

 4.2 申請人的通訊地址如有變更，應立即以書面或電郵通知事務組。  

 

 4.3 通過評估的申請人，在接獲「評估結果通知書」後，可透過下列途徑領取「資

歷證明書」：  

  (1) 於辦公時間內親自前往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10 號億京廣場 2 期 29 樓 A 室

過往資歷認可事務組領取；或  

  (2) 委託他人代領，代領人須出示授權書、其本人身分證及申請人身份證副

本。  

   

 4.4 申請人必須於評估結果通知書發出後六個月內領取「資歷證明書」，事務組不

會替申請人保留逾期未領取的「資歷證明書」。  

 

 4.5 「資歷證明書」不設補發，如申請人逾期未領取或遺失「資歷證明書」，可親

身或書面向事務組申請補發「資歷證明信」，並繳付有關之行政費用。  

  

5. 上訴申請 

 5.1 申請人若不滿意評估結果，須於評估結果通知書發出後的 30 天內(以發信日期

開始計算)，以書面連同$500 保證金向事務組提交上訴申請。  

 

 5.2 在接獲上訴申請後，事務組會成立上訴小組處理上訴。申請人有權選擇親自向

上訴小組提供資料及答覆提問。  

 

 5.3 上訴小組覆核工作完成後七個工作天內，會發信通知申請人覆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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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上訴小組的決定將會是最終裁決。  

 

 5.5 若上訴成功，申請人將獲發還已繳交的保證金，除保證金以外，申請人不會獲

發還其他已繳費用。  

 

 5.6 事務組不會透露評估分數、試題及其正確答案予申請人。  

 

6. 申請重考 

 所有未達標及不予評級的申請人如申請重考可獲減免評估費用，事務組不會為重考

申請設立時限。  

 

7. 投訴 

 任何有關過往資歷認可評估的投訴，應以書面向事務組提出。  

  

8. 版權聲明 

 所有申請人呈交的答卷和評估成品（包括答題紙，草稿紙等）均屬於職業訓練局的

財產。本局擁有所有評估題目、答卷、評分標準、評分紙、評估的相片和視像紀錄等

的產權（包括版權），並保留對侵犯版權或不法使用有關資料的行為作出追究的權利。 

  

9. 查詢 

 申請人如欲查詢有關過往資歷認可事宜，請與事務組職員聯絡。  

 

過往資歷認可事務組  

地址: 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10 號億京廣場 2 期 29 樓 A 室(港鐵荔枝角站 A 出口) 

網址: http://rpl.vtc.edu.hk 

電話: 3907 6868 

傳真: 3755 4522 

電郵: qfrpl@vtc.edu.hk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半;下午一時半至五時三十分 )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10. 其他  

 職業訓練局保留一切取消評估安排、更改申請辦法、評估規則、評估時間及地點的

權利。受影響的申請人會獲通知有關變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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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錄一  : 面見試題例子  

 

情境類 

假設你工作的店舖突然受天雨影響水浸(請參閱相片)，週遭環境混亂不堪，你會如何處理? 

 

分析類 

當你到達興建中的大廈地盤時，發現21樓以上停電，根據你的經驗，有什麽原因導致電力

故障?  

 

管理類 

作為物業管理經理，你會採取那些措施預防火警的發生?  

 

個案分析及處理類 

你有一位華裔客人，最近準備與一位英國人結婚，請為她設計一套結婚首飾供晚宴之用。 

 

 


